
札西德樂假期 2020安心旅遊 (經濟小包團-6 人成行 NT5500/人起) 

中台灣藏文化~中台博物館+埔里藏傳佛寺+惠蓀林場 祈福 2 日巡禮 

 
台北車站集合出發 

●中台世界博物館-外觀壯麗輝煌，不容錯過的華夏建築之美。館內收藏珍品相當豐富，堪稱台灣佛教

博物館的”羅浮宮”。(防疫期間~室內暫無導覽人員~將安排自由參觀方式)(小包團門票自理) 

●敏卓林寺-山城埔里觀光介紹，將地靈人傑的景象描述的漓淋盡至，也可說是『台灣敏卓林寺』的最

佳寫照！如果說，還沒有機會到過西藏或印度敏卓林寺，那麼在寶島地里中心的這座台灣敏卓林寺就將

會是許多響往朝禮寺院的旅人的最佳選擇之一。 寺院在 1998年由 11世敏卓林法王親率 108位祖古堪

布喇嘛加持後而動工，整體依山勢而建，順著上山的路建有近 10層樓高的殊勝“見解脫大菩提塔”、

“金剛薩埵密續院”、同五台山一殿共具五尊文殊像的“五文殊苑”及“蓮華生大士殿”……等。殊勝

難得！您可在此點燈祈福~(特別注意:寺廟靜心清修之地~歡迎禮佛朝拜~嚴禁起乩等特殊儀式) 

早餐：溫暖的家 午餐：自理(園區有餐廳) 晚餐：自理 

住宿：冠月精品旅館或同級 

 

●惠蓀林場-位於北港溪上游，是中興大學的實驗林場，場內大部份為天然的針、闊葉林，並有溫帶、

亞熱帶的不同林相；高山深谷、林木蓊鬱，風景十分秀麗，是森林浴、健行等絕佳景點。我們將特別安

排 1.5~2 小時的預約導覽~讓您更深度的享受大自然的洗禮。(小包團門票自理) 

●桑耶寺-前往參觀台灣最高風馬旗壇城~普巴金剛的大成就者阿登聽烈仁波切轉世，尊貴的蘇南嘉措仁

波切為將藏傳佛教在臺灣紮根而立下的宏願。要將藏傳佛學最重要發源地，西藏第一座具備佛、法、僧

三寶的正規寺院「桑耶寺」在臺灣創建。希望珍貴的藏傳佛教法脈能在台灣生根萌芽、廣傳於世。 

早餐：飯店早餐 午餐：自理(園區有餐廳) 晚餐：溫暖的家 

住宿：溫暖的家 

住宿推薦: 

 

住宿推薦:南投冠月精品旅館 https://www.taiwantravelmap.com/hotel/212-ch-index.html  

https://www.taiwantravelmap.com/hotel/212-ch-index.html


五位兩岸知名設計師聯手打造。20間 villa房+75間商務房。超越以往，時尚而細緻的美感，創造精緻

絕美的空間。超越顛覆想像，執著創造永恆的經典。設計理念: 品.美 / 品.味 / 品.氛圍  

以人為主的設計概念巧妙結合創作藝術與精緻工藝~突破傳統， 將舒適、時尚、奢華、美學，重新融合、

詮釋，打造埔里地區指標性的頂級旅店。 

注意:高級飯店既有房型為標準 2人一室【豪華雙人房一大床】，如需升等二大床 +NT 500/間 

參團特別注意事項 

進入寺廟請尊重禮儀及各規定~歡迎對佛法及藏傳文化有興趣之人士 

為讓來寺參訪者，能有圓滿如法的禮拜功德，不致因無知失禮而觸犯寺廟規定及佛門戒律，煩請大家詳閱及詢問

各寺規定，禁止任何人或乩身入殿接靈或起乩等等……。 

價格限定: 平日 1~5 出發 

價格包含:來回車資/住宿/保險/惠蓀林場預約導覽/司機服務費 

價格不包含: 門票/餐食/一切私人開銷 
1.本行程需 6人以上方可成行。 

2.此行程為合車制出團，現場自由選位入座，無法事先指定車位，敬請見諒。 

3.搭乘本遊覽車，如因個人因素未及上車或中途下車時，均視同自動放棄，恕無法退費或分段補搭乘。 

4.此行程可依當天人數、活動節慶或天候等因素，由領隊調整行程順序，本公司不另公告。 

5.請於規定時間內準時集合，行程中如旅客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或集合不到，本公司不予退費。 

6.以上行程所載明之行車時間僅供參考，因路況或假日車流過大時，行程順序或時間將視實際情況調整。 

7本商品嬰兒定義：限制 0~2歲以下，不含車位及其他活動費用，僅含保險及作業費用。 

8.如有身體不適請自備個人隨身藥品：如暈車藥、感冒藥、防蚊蟲液等。 

9.山區氣候溫差較大，敬請自備禦寒衣物及雨具。 

10.若遇天候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。 

11.旅客同意，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，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自行負責。 

12.通知取消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準，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，敬請見諒。 

13.行程內包含的活動項目為『附加贈送』放棄者恕不退費。 

14.訂購確認後本訂單經客服人員確認回覆後始可生效，除七日內需作保證訂購之規定外，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完

成後，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觀光局發布的【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】，恕無法任意更改日期及行程，如要取消或延

期將按照契約收取相關費用。 

第十二條（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） 

一、 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。 

二、 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。 

三、 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。 

四、 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。 

五、 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。 

六、 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。 

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，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。 

15.網頁行程如遇更改，則另行通知，照片為示意模式。 

16.如遇颱風、地震、豪雨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，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。 

 
吉祥如意 旅途愉快 


